










＜附件一＞

東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營業報告書

2023 年，受到客戶庫存調整影響，營收較去年減少，但仍能堅守毛利率緩步成長，

實屬不易。受益於原物料價格穩定、公司在中國+1 的越南廠多元選項，開發歐洲精品

音響品牌新產品線等題材發酵，迎來營業毛利躍升的正面效果，更在組織精簡、合併綜

效顯現下，得以財報三率全面提升，經營體質越加強健。

對於全球景氣低迷及通膨的螺旋，公司除了深耕既有音響品牌客戶的產品線的廣

度，提供更多產品的選擇、並增加非音響品牌的新客戶及新產品的開發，在新客戶新產

品的藍海策略下，公司營運展望持續正向而穩健。

一、 2023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淨額 10,640,520 12,810,382 (2,169,862) -16.9%

營業毛利 1,653,250 1,482,836 170,414 11.5%

營業利益 571,801 332,437 239,364 72.0%

稅前利益 547,758 382,573 165,185 43.2%

稅後淨利 533,310 369,795 163,515 44.2%

(二)預算執行狀況：本公司2023年度並無編列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52.6% 60.9%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370.0% 277.2%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58.9% 146.4% 

速動比率 120.5% 103.4%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8.6% 6.5%

股東權益報酬率 20.9% 18.9%

純益率 5.0% 2.9%

合併每股盈餘(元) 8.02 6.03 



(四)研究發展狀況

2023年度研究發展費用為新台幣293,731仟元比2022年度研發費用新台幣

257,564仟元增加新台幣36,167仟元，佔營業收入淨額約2.76%。

本公司擁有聲學、電子、結構、軟體及系統等專業領域工程團隊，在中國惠陽

及丹麥維德拜克具備最先進的聲學研發設備，並與中國深圳及惠陽的軟體和電

子研發設備整合與互補。

本公司核心業務著重於影音電子市場的聲學、音訊IoT、音訊系統及喇叭單體，

以及專業及汽車喇叭應用，並利用現代化設備以及自有專利，提供世界一流的

研發、製造和測試技術。

二、 2024年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2024年，客戶在去庫存壓力有所緩解，客戶的開發資源在整合加快，但全球消

費萎縮下，消費信心低落，高通膨和高利息，公司更要繼續強化電子、軟體和

聲學的整合綜效，加速開發其他市場，以藍牙、Sound Bars系統基礎上拓展其

他專業音響類別產品，加強和國際消費電子品牌夥伴關係，加大擴展北美歐洲

業務以增加利潤，以TWS為軸心等Portable、Accessories，家庭個人娛樂，電競

耳機，商務會議或個人系統，進軍OTC輔聽TWS和未來元宇宙相關音頻產品，

為未來開發新產品的新藍海，與ICT業廠商在物聯網聲學應用合作，建構生產

彈性化、研發精緻化，採購多元化。持續努力優化生產資源配置，營運展望審

慎樂觀看待，業績有望持續增長。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公司歷年來都基於品牌客戶每年開發的新機種及已開發機種的客戶端的市場

預測作為次一年度銷售預測的基礎。公司估計2024年的銷售總額較2023年有雙

位數增長，而預估毛利率會持續改善。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行銷政策

經濟放緩，客戶的開發資源整合，產品朝差異化發展，因應未來環保碳中

和要求，危機亦是轉機，公司的產品線也配合調整，對應改變，公司將會

採取以下之策略：

(1)更強化在美、歐、日韓等全球重要市場的銷售團隊，增加與某特定市場

的特定客戶共同早期開發以建立客戶信心和長期關係，與品牌客戶攜手

開拓新市場、新產品、新應用，相互支持和信任。扁平化銷售團隊及全



球佈局，與現有大客戶維持策略性夥伴關係，加強彼此合作的深度與廣

度，加大擴展各重要市場的國際品牌。

(2)與中國IT龍頭及有潛力的中國本地的國際性品牌建立策略夥伴關係和擴

大產品線，更幫助產品在國際的銷售。

(3)公司除現有產品線外，將投入更多的業務資源在Portable、Accessories，
包括TWS耳機、穿戴裝置、會議型/個人系統和揚聲器、電競耳機及OTC
輔聽TWS，以擴大接單能見度及市場佔有率。系統會拓展其他專業音響

類別產品。

(4)公司積極環保碳中和策略，爭取未來VR/AR裝置相關音頻產品的生產製

造，為公司長遠業務增長帶來驅動力。

(5)更好的定位，貼近市場，依循開發新技術、新產品、新應用的趨勢，為

客戶提供從OEM、ODM到JDM等彈性、靈活商業模式的一站式購足、全

方位聲學解決方案服務。

2.生產政策

(1)滿足客戶的需求：強化跨國多廠區運作管理，提高綜效。部分訂單量移

轉越南工廠生產，因此惠陽廠區的營運將依效能整合，部分部品由內加

工改為外購並持續優化作業管理，提高管理的機動性和管理效率，進而

降低工廠生產成本，提升惠陽廠的競爭力。

(2)對主要客戶並訂單量較大的機種加大投資，進行投入可行性的自動化生

產和自動檢測設備，如:導入AI單體喇叭及聲霸自動聽音，並持續推進平

行展開到藍芽喇叭產品，保證品質穩定性和持續性，提高客戶的信心和

公司的形象。

(3)補強研發部門的電子、軟體及結構等專業人才隊伍，提高電子產品的生

產技術。

(4)持續完善各生產管理制度，強化制度管理：如:生產效率提升、績效評比、

KPI獎懲、品質意識提升等考核規定的完善和實施。

(5)強化 GHG各項法規，全廠推行學習活動，提升各員工的“碳中和”意識。

(6)持續推動更新節能專案，落實太陽能供電，減少市電依賴。

3.研究發展政策

公司2024年研發重點有如下：

(1)與合作夥伴共同開發無線揚聲器系統，主打在LE Audio方案和產品開發，

在系統 （Sound Bars, BT wireless Speakers, Party speakers, Headphones）
橫向展開。

(2)開發及進一步擴展TV用聲霸(Sound Bars)內嵌標準的SoCs，以提供多樣選

擇套餐的turn-key solutions；也開擴新產品類研發，例如“UWB”，

“FlexConnect”，開闊更多audio Home-Cinema產品運用。



(3)深入研發對Pro Audio聲學運用和方案，提升音質用於 Pro speaker的產品

類別。

(4)加強和開發自有品牌PUNKTKILDETM 系列感測器的新產品。主攻小口

徑大聲壓，開拓新技術能力，探討朝向耳機單體設計，為新種類產品提供

新想法。

(5)持續與供應商等建立環保、節能減碳、原材料及包材可回收或自然分解

等長期目標, 導入運用階層，提升運用環保材料導入在生產機種，有助於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CSR及綠色承諾。

(6)在對應供應鏈對主晶片的供量問題，開發會朝向多源化，多共用和重用

在設計上的策略來減低成產品所面對這方面的風險。也朝向和主供應商

前期合作開發新產品運用層面，提高預先競爭價值。

(7) 開始對未來(2024年後)公司新產品類的策略在人力、資源、計劃、新技術

的佈局和規劃。

 (四)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產品更聚焦：相較於耳機的紅海市場，家用及Portable產品是公司比較具競爭

力的利基產品，進軍OTC輔聽TWS，取捨聚焦是考慮方向。

2.技術更專精：聲音是王道、以聲學專業扛起產品差異化的重責大任。

3.客戶更分散：日系和歐美系客戶訂單大增與韓系分庭抗禮、三足鼎立又不致

於太倚重單一客戶，減少單一客戶業績起伏的衝擊。

 (五)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影響

1.公司受到外部競爭環境之影響：

(1)隨著訂閱制線上串流影音興起、高速網路頻寛成本降低，音響產品以聲

霸(Sound Bars)及無線可攜式揚聲器仍為成長大宗。

(2)而近年數家IT大廠異業跨界競爭，因為電聲產品的微型化及電子化，致IT
業者紛來爭搶，增加公司接單的難度或犧牲部分毛利留住客戶。

(3)中國紅色供應鏈的崛起，挾來自政府的補貼，形成不公平競爭，加上本

土消費不足，以量制價削價競爭增加無謂經營風險。

(4)影音產品的消費主流，高規低價是王道，且呈價跌趨勢，致使產銷量值

的值較量衰退程度來的嚴重。

2.公司受到法規環境之影響：

(1)近年中國及越南積極鼓勵產業升級及提倡環保節能減廢，推出了各項優

惠政策及獎勵措施，公司積極爭取適用。

(2)大陸與越南外匯平衡核銷及海關關稅務的監管力道加大，相關稅費成本

的調升。



(3)配合大陸與越南的環保法規，加上二地工廠已導入ISO14064-1之碳盤

查，以備未來節能減碳跨出一大步，為科學減碳訂定具體改善計劃。

(4)配合大陸「能耗雙控」政策、北越水力發電離峰用電降載時段，產線由

自備柴油發電機及安裝太陽能屋頂，雙軌運行以供持續運轉自行供電。

3.公司受到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美中脫鈎及地緣政治影響部分: 
(a)除了提供一站式購足服務及產品外，配合客戶供應鏈碎片化趨勢，在

中國及越南建構雙基地，因地制宜、各取所需，因所營產品並非敏感

物資，嚴格來說並不受影響，但因應供應鏈短鏈、靭性，由just in time
改為just in case，擬定應變的完整策略。

(b)鑑於大陸廠完善之供應鏈及較強開發能力的優勢，公司會將較複雜及

高階產品留在大陸廠生產。而單一及簡單產品會在越南生產，兩地互補。

(2)亞幣對美元貶值影響部分: 
(a)因應亞幣對美元貶值影響，增加本地採購除了可以降低成本及本地生

產加值方便取得產地證明，對接單利潤、運輸階段減碳等都有立即及

明顯成效。

(b)持續內部改造，並加速數位轉型，透過數位化，將企業的各部門之間

以及自己內部的流程通通數據化、統一化，讓不同單位之間可以更有

效率地協同合作。

(3)建立企業韌性：企業於維持日常營運與維護信任基礎的同時，推動企業

轉型並重塑未來。靈活因應破壞性事件，以降低風險、維持市場競爭力

並創造長期價值。

今年營收雖較去年減少，但在二廠的效率發揮及有效的成本控制之下，迎來營

業毛利躍升的正面效果，更在組織精簡、合併綜效顯現下，得以財報三率全面

提升，經營體質越加強健，迎來蛻變豐收的一年。寄望來年，不變的是機會總

是與挑戰並存，努力開拓新藍海、新應用及新客戶，以差異化取代價格競爭，

再創佳績。

董事長 東科聲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劉政林

總經理 白錦蒼

會計主管 林佩敏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西元 2023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

派議案等，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

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

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之相關規定報告如上，敬

請 鑒核。

東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蘇 怡 仁

西 元 2 0 2 4 年 2 月 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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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東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2 年度盈餘分派表

摘  要 備註 
金額 

(新台幣元) 
未分配盈餘期初餘額 531,463,987
加：本年度之合併淨利  533,310,098

減:東科聲學(深圳)有限公司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註 1 (1,352,199)

可供分配盈餘 
註 2 1,063,421,886

分配項目：股東現金股利  (494,275,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餘額 569,146,886

[註 1]：

依當地法規，大陸子公司東科聲學深圳需從本期淨利並彌補之前年度虧損後，提撥不低於

10%作為法定盈餘公積。

[註 2]：

依本公司之章程規定： 

股東股利不得低於當期盈餘餘額 10%，且現金股利不得低於分配股利 50%，其餘得以股票股

利分配之。

股利下限計算如下：

本期盈餘(本年度之合併淨利扣除本期之法定盈餘公積調整)新台幣 531,957,899 元 x 10% =
新台幣 53,195,790 元，故本期分配之現金股利 494,275,000 元符合本公司章程規定。 

另上表所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其每股配發股利之計算係以 2024 年 2 月 26 日普通股股本

74,724,172 股計算之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6.61466011 元，擬提請董事會通過後，於配息基準日

前，如因員工認股權憑證之執行認購普通股、可轉換公司債轉換成普通股或其它法令等因

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授權董事長處理。

董事長：東科聲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白錦蒼 會計主管：林佩敏

代表人：劉政林



＜附件六＞ 

東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與具有控制能力之子公司（以下合稱本公司及子公司為合併公

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專業人才、激勵員工及提昇員工向心力，

以期共同創造更高之公司及股東利益，依據公司法第二六七條及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以下簡稱外募發準則)、「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以
下簡稱募發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合併公司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

行辦法。

第二條 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二年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

分次發行，實際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獲配資格條件

(一) 以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給與日當日已到職之合併公司之全職正式員

工為限。

獲配資格員工限為以下各類員工：(1).與集團未來發展相關之關鍵

人員。(2).個人表現對公司具相當價值。

(二) 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數量，將參酌年

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殊功績或其他管理上需參考

之條件等因素等，由總經理核定後，如為具經理人身分者，需先

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討論，再提報董事會同意之；如為非經理人

身分者，需先提報審計委員會討論，再提報董事會同意之。

(三) 本公司給與單一員工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得認購股數，加計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

司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

與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第四條 發行總額

發行總額為新臺幣伍佰萬元，每股面額壹拾元，共計伍拾萬股。

第五條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既得條件及股份權利內容受限情形

(一) 發行價格：本次為無償發行，發行價格 0 元。

(二) 本次發行並給與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利義務除依本條第(七)
項規定外，與其他流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三)既得條件：

1. 自給與日起算滿一年仍在合併公司任職，且同時達成公司所設定個
人績效評核指標及公司整體績效指標，既得 50%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2. 自給與日起算滿二年仍在合併公司任職，且同時達成公司所設定個

人績效評核指標及公司整體績效指標，既得 50%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1)個人績效評核指標：最近一年度個人績效評核分數為80分(含)以上。

(2) 公司整體績效指標：以既得期間屆滿之最近一年度經會計師

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達成以下兩條件其中之一：
A.營收成長（較前一年）：成長 5%(含)以上。

B.營業利益率：達 5%。

(四)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處理方式：
1. 自給與日起算二年內自願離職、解雇、資遣、辦理留職停薪者，

於生效日起即視為未符既得條件，其之前獲配(含該年度) 尚未

既得之股份，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2. 於既得期間獲配之配股配息：本公司無償給予員工，不需交付信

託保管。

3. 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違反本條第(八)項的規定終止或解除本
公司之代理授權，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4. 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依發行辦法之約定

向員工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五)下列原因發生時，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下列方式處理方式：

1.退休：員工需提出「退休申請單」並經總經理核准後，尚未既得

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退休時員工可全數既得。
2.轉任關係企業：因合併公司營運所需，合併公司之員工經合併公司

核定須轉任合併公司關係企業，其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得繼續存在，仍需受本條第(三)項既得條件期限與比例之限制。
3.因受職業災害殘疾、死亡或一般死亡者：

(1) 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既得之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離職時，員工可全數既得。
(2) 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或一般死亡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視為全數既得。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序並提供相

關證明文件，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或經處分之權益。
(六)對於本公司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予註銷。

(七)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權利受限情形：

1. 未達既得條件前，員工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
轉讓、贈與他人、設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 未達既得條件前，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仍可參與配股、配息、現

金增資認股及表決權等，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
3.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合併公司員工應立即將之交付信託或

保管，且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

或保管銀行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八)其他約定事項：

1.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或保管期間應由本公司全權代理員

工與股票信託機構或保管銀行進行(包括但不限於)信託或保管

契約之商議、簽署、修訂、展延、解除、終止，及信託或保管財

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2.本公司依本辦法所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達成既得條件

前，其國籍為中華民國籍之員工以股票信託方式保管，其他國籍

之員工則以委任保管銀行方式保管。

第六條 簽約、保密及限制條款

(一)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的發行總單位數、認股價格、分配原則及被給

與人名單等事項確定後，由承辦單位通知員工簽署「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受領同意書」。未依規定完成簽署者視同放棄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

(二)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

機關要求外，不得洩漏獲配股份之數量及所有相關內容。員工若

有違反情事且經合併公司認為情節重大者，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

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該員工立即喪失資格，公司有權無償收

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三)因違反合併公司勞動合同、聘僱契約、員工手冊、員工紀律守則

及競業禁止等重大過失時，對於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該員工立即喪失資格，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

註銷。

第七條 稅捐

因取得本次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而產生之各項稅賦係依中華民國

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其他重要事項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ㄧ

以上同意，並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實行。嗣後如因法令修訂或

主管機關審核要求而有修訂必要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

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員工未達既得條件前，於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

決權及其他有關股東權益事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或保管銀行代

為行使之。

(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